
臺北市政府 109.09.04.  府訴一字第1096101566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

　　　　　　　　送達代收人：○○○

訴願人因徵兵處理事件，不服臺北市中山區公所民國109年2月27日北市中兵徵五字第109300

21271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理由

一、按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

　　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

　　8 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

　　行政處分......提起訴願者。」

二、查訴願人【民國（下同）81年11月12日生】原住香港，於86年7月29日入境，86年8月11

　　日初設戶籍，復於同年8月22日出境，嗣於 95年、107年、108年間短暫入境。臺北市中

　　山區公所（下稱中山區公所）為辦理訴願人之徵兵處理事宜，查得訴願人母親（即訴願

　　代理人）不服僑務委員會未受理其申辦「原具香港僑民身分證明書」，以電子郵件向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陳情，經該會以106年 8月3日陸港字第1069906409號書函復略以，政府

　　將86年7月1日後之香港定位為有別於大陸其他地區之特別區域，已非屬僑區；訴願人未

　　在86年7月1日前自香港以僑民身分返國初設戶籍登記，僑務委員會無法發給「原具香港

　　僑民身分證明書」等。中山區公所為確認訴願人是否具有僑民役男身分，乃函請內政部

　　移民署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提供相關資料。經內政部移民署以 108年11月26日移署資字

　　第1080135705號函檢送訴願人等人役男出國申請書影本；依訴願人之申請書影本審核欄

　　經勾選「18歲12月31日前出境在國外就學役男申請再出境」，並附有○○大學研究院○

　　○於108年5月30日出具訴願人就讀碩士學程之文件影本。另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以108年1

　　1月27日領一字第1085330010號函檢送訴願人等人所持最近1本護照申請書等影本；依訴

　　願人之普通護照申請書之身分欄，經勾選「役男」、是否有僑居身分欄，經勾選「否」

　　。

三、中山區公所查認訴願人非屬僑民役男，乃以其為一般役男列管；並以109年2月27日北市

　　中兵徵五字第 10930021271號函（下稱系爭函文）通知訴願人及其母親（即訴願代理人

　　）略以：「主旨：查役男○○○.... ..本（109）年兵役年齡為28歲，已逾出境國外就

　　學限制年齡，迄今尚未返國履行兵役義務，請於文到 3個月內返國接受徵兵處理，請查

　　照。說明：一、依據兵役法施行法第48條及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13條規定辦理。二、按

　　兵役法施行法第48條第 2項規定：『役齡前出境......於徵兵及齡之年一月一日以後在

　　國外就學之役齡男子，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並得檢附經驗證之在學證明，申請再出

　　境，其在國內停留期間，每次不得逾三個月：......二、就學最高年齡，大學以下學歷

　　者至二十四歲，研究所碩士班至二十七歲，博士班至三十歲.... ..。』第6項規定：『

　　役齡男子申請出境後，屆期無故未歸或逾期返國，致未能接受徵兵處理者，依妨害兵役

　　治罪條例之有關規定處罰。』 ......。四、次按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13條第1項（按：

　　本條規定並無分項，係中山區公所誤植）第 4款規定：『......（四）役男出境及出境

　　就學後，經清查未符合就讀學歷及就學最高年齡限制規定者，以公文對本人、戶長或其



　　家屬進行催告程序，催告期間為三個月，並通知其補行徵兵處理。經催告仍未返國，致

　　未能接受徵兵處理者，查明原因，轉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經各該政府認有違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者，移送法辦。』五、臺端如具備僑民役男身分，請提供有僑居加簽

　　之中華民國護照或役政用華僑身分證明書......儘速送本所查驗，以便改列僑民役男管

　　理。」訴願人不服系爭函文，由訴願代理人於109年5月30日在本府法務局網站聲明訴願

　　，6月12日補具訴願書及補正訴願程式，並據中山區公所檢卷答辯。

四、查系爭函文僅係中山區公所以訴願人至109年其兵役年齡為 28歲，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已逾兵役法施行法第48條第2項第2款規定在國外就學最高年齡限制（研究所碩士班至27

　　歲），乃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13條第 4款第4目等規定，催告並通知訴願人於文到3個

　　月內返國接受徵兵處理；核其性質僅係行政機關於作成終局決定前所為之指示或催告，

　　並非對訴願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訴願人遽向本府提起訴願，揆諸前揭規定，自非法之所

　　許。

五、另訴願人申請系爭函文停止執行，業經本府審酌與訴願法第93條第 2項停止執行規定不

　　符，以109年 7月2日府訴一字第1096100899號函復訴願人在案；又訴願人請求儘速准其

　　取得僑務委員會核發之「原具香港（澳門）僑民身分證明函」一節，非屬本件訴願審議

　　範圍；併予敘明。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依訴願法第77條第 8款，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請假）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4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


